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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京维斯迈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维斯迈”）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委托北京维

斯迈就宣肺败毒颗粒治疗甲型流感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

照临床研究项目进行临床试验设计与实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技术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维斯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一）技术服务内容 

1、技术服务目标：完成评价宣肺败毒颗粒治疗甲型流感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的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服务(以下简称“本项目”)。 

2、技术服务内容： 

（1）提供智能协作平台解决方案。 

（2）负责本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3）本项目必要文档的设计和撰写。 

（4）本项目研究机构的中心启动。 

（5）本项目入组病例的随访。 

（6）本项目监查。 

（7）本项目的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 

（8）本项目的文章撰写和发表。 

3、技术服务方式：乙方负责提供智能协作平台解决方案以及临床试验方案



 

设计和实施。 

（二）技术服务经费 

1、技术服务经费总额为人民币 10,409,475 元。 

2、技术服务经费由甲方分次支付给乙方，甲方按照如下方式以转账方式支

付上述费用，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1）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总价款的 30%,即 3,122,842

元； 

（2）乙方完成首例入组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总价款的 30%，即

3,122,842元； 

（3）乙方完成入组 50%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总价款的 15%，即

1,561,421元； 

（4）乙方完成入组 100%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总价款的 20%，即

2,081,895元； 

（5）乙方完成临床研究总结报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尾款，尾

款据实结算。 

（三）验收标准和方式 

双方确定对乙方最终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的标准和方式为：按照约

定和要求完成本项目研究总结报告。 

（四）知识产权 

1、本临床研究的知识产权及成果归甲方所有，乙方取得甲方的事先书面同

意后，可以和甲方共同署名发表与本协议项下之委托服务内容相关的论文，但乙

方以任何方式公开本合同履行所取得的成果及信息资料前，须征得甲方的同意。 

2、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在知识产权获取过程中的工作，乙方发明人的奖励

由乙方自行负责。 

3、乙方须承诺其交付给甲方的技术成果及相关资料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

法权益，由于乙方的原因造成甲方在知识产权方面受损，乙方至少按照合同总经

费的 30%作为违约金；若损失大于违约金，按照实际损失赔偿甲方，包括但不限

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诉讼费、律师费等各项损失。 

4、甲方有权利用本合同履行所取得技术成果进行后续的开发使用，所产生



 

的新的技术成果归甲方所有；乙方如需利用本合同履行取得技术成果进行后续的

开发使用须征得甲方的同意，且甲方享有优先的受让或合作权利。 

（五）违约责任 

1、甲方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未按约定付款，每延期一日须向乙方支付应付

款项千分之五的违约金； 

2、乙方不按时向研究机构支付临床试验经费，由此造成研究机构中止研究

给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律师费、诉讼费等应当由乙方承

担所有责任，因甲方未按约定付款的情况除外。 

3、非乙方责任导致本试验无法按时完成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经甲乙双

方共同确认后，乙方应将已支付费用扣除实际发生的费用后，在合同解除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给甲方。 

4、乙方应严格执行本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违反保密义务的，应赔偿合同

金额 30%的违约金并承担甲方由此遭受的一切相关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

间接损失、律师费及诉讼费。 

5、因乙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或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无法提供最终交付成果

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所有费用并承担合同金额 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

弥补甲方损失的应该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律

师费、诉讼费等所有损失。 

6、因任何一方或多方违约造成其他方损失时，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由此产

生的一切相关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罚金、赔

偿金等。 

7、本协议签订后，任何单方面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合同或解除合同给其他方

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

失、律师费及诉讼费等。 

（六）争议解决方式 

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若双方协商无效，甲

乙双方均有权提请仲裁。双方同意选择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七）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甲方 

名称：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赵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元 壹拾壹亿零陆佰零肆万贰仟陆佰肆拾伍元整 

成立日期：2001 年 05月 10日 

住所：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中华西路 369 号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蜜丸、浓缩丸、水丸、水蜜丸）、

口服液。（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母公司）：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1,449,795.96

万元，负债总额 428,461.14 万元，净资产 1,021,334.82 万元，2022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233,221.33 万元，净利润-110,020.17 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 1,535,291.29万元，负债总额 505,311.59

万元，净资产 1,029,979.70 万元，2023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08,690.03 万

元，净利润 114,825.48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乙方 

名称：北京维斯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孙川 

注册资本：1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2月 14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27号[2-1]23幢 1层 102室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软件开发；应

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产品设计；模型设计；包装装潢设计；工艺美术

设计；文艺创作；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咨询及中介服务）；经济贸易咨询；

公共关系服务；会议服务；翻译服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企业策划；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市场调查；企业管理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

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自然科学研究；工程和技术研究；农



 

业科学研究；医学研究（不含医疗活动）；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

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874.34万元，负债总额

793.20万元，净资产 81.14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68.14 万元，净利

润-4.6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3年 9 月 30日，资产总额 836.58 万元，负债总额 824.46 万元，净

资产 12.12 万元，2023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1,524.74万元，净利润-15.02万

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北京维斯迈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第三方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有利于扩大公司药品研发能力和

范围，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公司药品临床试验的时间和成本，保障项目的顺利进行。

本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四、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

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3日 


